
國立基隆高級中學無障礙環境設施盤點小組設置要點 
113 年 5 月 13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國教署 110 年 2 月 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0001052 

5B 號令修正發布之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改善無障

礙校園環境原則」第 10點第 2項規定暨教育部國教署 113 年 

1 月 16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20181491號函頒布「公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無障礙設施設備盤點實施計畫」辦

理。 

二、 為落實本校盤點校園無障礙設施、設備設置現況，確保校園活 

動場所設置主要水平及垂直無障礙通道，以創造「有愛無礙」

之校園友善空間，改善本校無障礙環境，使身心障礙之教職員

工及學生能安全、方便的在校園內生活、學習與工作為目的，

特成立本校無障礙設施盤點小組。 

三、 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總務主任擔任總幹事，成員為：教

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人事主任、主計主任、庶務組

長、特教組長、設備組長、職員工代表、學生代表、家長代表

各 1 名，共 13 人組成，其編組及職掌如附表 1。前述各類代

表以身心障礙者優先擔任為原則。 

四、 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校業務費、維護費等相關科目預算支應。 

五、 本小組每年由召集人，視各組或身心障礙人員需求等事由，不 

     定期召開會議，檢討執行成效。 

六、 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，召集人未能出席時，由總幹事擔任。 

七、 本小組委員任期一年，自每年 8月 1 日至隔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表 1 

序號 任務編組 職稱 執掌 

1 召集人 校長 綜理本校無障礙校園環境設施相關 

2 總幹事 總務主任 規劃無障礙校園環境設施 

13 執行秘書 庶務組長 統整執行無障礙設施改善相關事宜 

3 行政組 教務主任 提供無障礙校園環境改善需求建議 

4 行政組 學務主任 提供無障礙校園環境改善需求建議 

5 行政組 人事主任 協助本校教職工員身心障礙者統計 

6 行政組 職員工代表 提供無障礙校園環境改善需求建議 

8 行政組 特教組長 協助本校學生身心障礙者統計 

9 行政組 設備組長 提供無障礙校園設施改善需求建議 

7 行政組 輔導主任 提供本校身心障礙者心理諮商輔導 

10 行政組 家長代表 提供無障礙校園設施改善需求建議 

11 行政組 學生代表 提供無障礙校園設施改善需求建議 

12 會計組 主計主任 審核無障礙設施改善相關經費事宜 

 


